






2026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为规范开展行政检查工作，提升执法工作质效，结合我镇实际情况，现编制长庆镇2026年行政检查工作计划。
一、指导思想
以党的二十大精神为指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面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法治政府建设的重要指示精神，深入开展综合执法检查工作，不断健全执法制度、完善执法程序、创新执法方式、加强执法监督，全面提高执法效能，进一步提升我镇依法行政水平，稳步推进综合行政执法检查工作。
二、执法主体
1．执法机关：长庆镇人民政府
2．实施机构：长庆镇综合行政执法大队
三、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复议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渔业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河道管理条例》、《 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 福建省宗教事务条例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 》、《福建省防洪条例》及其他涉及行政执法内容的法律法规。
四、工作原则
1、严格依法检查。按照乡镇基本‌履职事项清单中涉企检查事项，明确职责分工，理顺工作机制，加强队伍保障，优化检查方式，坚持横向联勤、上下联动，统筹推进本乡镇内各项行政检查工作。在本计划外开展触发式行政检查的，应当明确增加的检查任务来源、原因以及程序，因投诉举报、上级交办、其他机关移送等线索或者重点领域专项行动部署等情形需要开展行政检查工作的除外。
2、规范检查行为。“双随机、一公开”检查严格落实随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的要求，并主动向社会公开监督检查结果。执法检查人员要严守廉政与保密承诺，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制度，科学规范、公正透明地开展检查工作。执法检查过程做到全程记录、证据完整、合理合法、责任可溯，实现公平公正监督，阳光透明检查。
3、聚焦检查重点。以乡镇‌履职事项清单中的检查事项为基础，开展检查事项风险分类管理，对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行业、重点领域的高风险事项，做好重点监管。对涉及问题发生较少、危害后果轻微的低风险事项，按照“无事不扰”原则，合理降低检查频次。
五、检查对象
本辖区内的各类经营主体（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和个体工商户等），以养殖业、食品加工类等涉及环境保护、与人民群众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业态为重点。
六、检查时间、频次
[bookmark: _GoBack]时间：本次检查自2026年1月1日开始，至2026年12月31日结束。采取定期检查与不定期抽查相结合的方式进行，具体时间安排根据我镇工作实际情况确定。
频次：原则上每季度检查一次，根据各企业实际情况灵活确定检查时间，确保不干扰企业正常生产运行。
七、检查方式
长庆镇综合行政执法队行政检查主要分为：有计划行政检查和触发式行政检查。有计划行政检查是指专项检查、日常检查、“双随机、一公开”检查和其他有检查计划的行政检查。触发式行政检查是指因投诉举报、转(交)办等线索发起的行政检查。其中，专项检查将结合本年度检查计划及重要节点、上级部门部署等按规定开展。
八、检查内容
依照国家和福建省综合行政执法领域相关法律法规、政府规章和规范性文件，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对辖区经营主体是否遵守法规规定以及执行有关行政决定的情况进行检查、核查。
九、其他检查工作
1、开展阶段性重点专项检查
在重点时段，根据实际状况或政策要求，按上级部署要求开展各类专项检查，并结合实际情况开展“双随机、一公开”抽查。
2、加强举报投诉跟踪核查
对辖区内涉及环境污染、公共安全以及群众身边的急难愁盼等投诉频繁、社会关注度高的案件线索及时核查处置并加强跟踪督办，确保处置实效。
3、开展联合检查巡查工作
按照有关职能部门对行政检查工作的部署要求，开展或参与其管理领域综合行政执法联合检查、巡查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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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泰县长庆镇人民政府
                                            2026年3月26日 


